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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公共数据资源登记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政策解读
 

一、制定背景
2024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制度”“对纳入授权运营范围的公共数据资源实行登记管理”。2025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印发《公共数据资源登记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建立全国一体化的公共数据资源登记体系，从登记要求、登记程序、登记管理、监督管理等方面，规定登记工作相关主体权利义务和工作流程，并提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数据管理部门可依照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公共数据资源登记管理相关部署要求，推动我省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规范开展，加快数据资源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更好释放公共数据资源要素价值，吉林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发布了《吉林省公共数据资源登记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二、主要内容
《吉林省公共数据资源登记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共六章二十三条。第一章总则，明确了目的和依据、适用范围，规定了数据管理部门职责、登记机构的设立及管辖范围。第二章登记要求，规定了登记范围、登记机构的职责与义务、登记主体的义务。第三章登记规范，规定了各类情形下申请方式、材料提交、流程操作、办理时限、办理结果等要求、标准和规范相关内容。第四章登记管理，规定了目录管理、登记便利化、服务流程优化、登记结果续展及归档管理要求。第五章监督管理，规定了各级数据管理部门、数据安全有关部门、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职责，以及信息披露、登记结果使用管理等要求。第六章附则，规定了施行日期和修订要求。
三、相关问题
（一）什么是公共数据资源？
公共数据资源，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具有利用价值的数据集合。
（二）哪些主体可以申请公共数据资源登记？
吉林省行政区域内直接持有或管理公共数据资源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提供公共服务的公用企业，如供水、供气、供热、供电、公共交通等企业；依法依规对已授权的公共数据资源开展运营活动的法人组织。
（三）哪些数据资源需要登记？
纳入授权运营范围的公共数据资源需进行登记；鼓励对未纳入授权运营范围的公共数据资源进行登记；经授权开展运营活动的法人组织，应对利用被授权的公共数据资源加工形成的数据产品和服务进行登记。
 

相关文件：关于印发《吉林省公共数据资源登记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